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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接到股东石河子世荣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原名“珠海通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迁址更名

为“石河子世荣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两家公司以下均简称为“世荣股权投资”）的通知，自上次发布减持

公告（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５

）之后的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世荣股权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本公司股份合计

１

，

２７１．１１２

万股，具体

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世荣股权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３

，

１５５

，

７２０ ０．９８％ １８．２５

世荣股权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９

，

５５５

，

４００ １．４８％ ５．２３

合计

１２

，

７１１

，

１２０ ２．４６％ －

备注：（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总股本变更为

４８

，

３２０

万

股；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总股本变更为

５８

，

３２０

万股；原限售

股东减持比例仍按增发前总股本

３２

，

３２０

万股计算：

３

，

１５５

，

７２０÷３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９８％

。

（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１６

，

６４０

万股，原限售股东减持比例计算方式为

９

，

５５５

，

４００／２÷３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１．４８％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世荣股权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９３５

，

７２０ ２．４６％ ４

，

６００ ０．０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９３５

，

７２０ ２．４６％ ４

，

６００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方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没有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一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应参会

７

人，实际参会

７

人。董事王斌、马强、张荣军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夏冬林、陶伟、张

一巍、吴韬以通讯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监事林江南、石伟泽、云昌智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有效

表决票

７

张。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收购北京网

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自然人马瑞涌作为共同收购方，北京网鼎系统

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北京网鼎”）股东席志波、宋京京、金晖、北京宏峰富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原

始股东”）作为股份出让方，在博彦科技会议室签署《关于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称“《协议》”）。 根据《协议》，博彦科技出资

１

，

７２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原始股东所持有的北京网鼎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网鼎总股本的

３０％

。 马瑞涌以人民币

４

，

０１４．５

万元，收购原始股东所持有的北京网鼎

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网鼎总股本的

７０％

。

北京网鼎公司概况：

名称：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０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宋京京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工程安

装、调试；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经公司董事表决，同意本次对北京网鼎的收购安排，并指派公司总经理马强先生具体实施本次对北京

网鼎的收购事项。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韩超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由公司总经理马强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经公司董事表决，一致同意公司聘任韩超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同意聘任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韩超先生简历如下：

韩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出生，管理学硕士。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秦皇岛市人事

局从事人事管理工作。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中共秦皇岛市委组织部担任公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加入博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行政和分支机构平台负责人。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表决同意，为了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的需要，根据相关规则同意委派总经理马强

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权，直至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为止。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的议案》。

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依照分红后的实际情况，修订现行的《公司章程》。 会议

同意在授权范围内，修改公司章程为：

（

１

）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原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０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其中包括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

万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会议同意委派公司总经理及相关部门，将新《公司章程》报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后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五、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修正案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为第八章附则部分，新增内容如下：

第二十七条 总经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或因工作失

职、经营不善，致使公司遭受损失，应根据情节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原第二十七条及其之后条款，相应向后顺延。

修订后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修正案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为第九章附则部分，新增内容如下：

第三十七条 对于在对外投资决策、实施和管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投资项目收益预计严重偏离实际收

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以及投资项目条件、资源等要素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公司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企业

和责任人员相应的处罚。

原第三十七条及其之后条款，相应向后顺延。

修订后的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修正案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为第五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部分，新增内容如下：

第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除证券监管机构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外，公司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包括降低其薪酬标准、免去其职务等，并可依法要求其赔

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原第三十八条及其之后条款，相应向后顺延。

修订后的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修正案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为第五章附则部分，新增内容如下：

第二十条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接受调研、

沟通、采访及宣传、推广等活动中违反本制度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原第二十条及其之后条款，相应向后顺延。

修订后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申请“融信宝”中

小企业信用贷款业务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申请“融信宝”中小企业信用贷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申请办理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授信，期限两年，贷款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还款来源为公司经营收入。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韩超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马强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

审核通过，经公司董事表决，一致同意公司聘任韩超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同意聘任

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审查，韩超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

格要求。 韩超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韩超先生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考试。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和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拟聘任的韩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所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

的情形，韩超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要求。韩超先

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未

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分， 也不存在深交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

形。

２

、韩超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的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其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考试。

３

、韩超先生的提名和聘任程序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韩超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韩超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韩超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附韩超先生简历：

韩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出生，管理学硕士。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秦皇岛市人事

局从事人事管理工作。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中共秦皇岛市委组织部担任公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加入博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行政和分支机构平台负责人。

韩超先生自加入公司以来，除在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以外，未有在博彦科技及其

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兼职的情况。其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通过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该公

司

１２

，

０００．４８

股股份，占该公司股本的

１２．０００４８％

，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博彦科技

２

，

２８１

，

２０３

股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超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７３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９８０３３５

电子邮件：

ＩＲ＠ｂｅｙｏｎｄｓｏｆｔ．ｃｏｍ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１８

号上地创新大厦

２

层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兼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委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公司董事表决，

为了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的需要，根据相关规则同意委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

权，直至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经审马强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２

、马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马强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认为其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

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马强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马强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马强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担任教师；

１９９５

年参与创立北京博彦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前

身），并在公司任职至今，历任软件本地化部门经理、研发中心总监等职，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马强先生为博彦科技实际控制人之一，在博彦科技控股股东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人任法定

代表人。除此之外，马强先生自加入公司以来未有在博彦科技及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兼职的情况。其与博

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另外两名董事王斌、张荣军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通过其全资控股公司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博彦科技

１５

，

７６１

，

８３５

股公司股票。 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自然人

共同增资子公司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共同增资事项的基本情况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与自然人赵霁萌在博彦科技会议室签署《博

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下称“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 同日，博彦科技总经理办

公会会议决议，批准了《博彦数据增资扩股协议》并指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具体实施本次对博彦数据系统（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彦数据”）的增资事项。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发布相关公告。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博彦科技关于与自然人共同增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为进一步约定本次增资事项的具体操作细节，公司与自然人赵霁萌签署了《博彦数

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 根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取消《博彦数

据增资扩股协议》中对博彦数据董事、监事人员安排的条款。 博彦数据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由股东选举产

生，并以工商登记确认为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收到博彦数据通知，本次增资的工商登记变更已获得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批准完

成，并取得新工商营业执照。 变更后，博彦数据工商登记信息具体为：

名称：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５

号院

１

号楼（烽火科技大厦）三层

法定代表人：赵霁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数据处理；应用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二、备查文件

１

、博彦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补充协议

２

、博彦数据工商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收购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收购事项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自然人马瑞涌作为共同收购方，北京网鼎系统

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北京网鼎”）股东席志波、宋京京、金晖、北京宏峰富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原

始股东”）作为股份出让方，在博彦科技会议室签署《关于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称“《协议》”）。 根据《协议》，博彦科技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

，

７２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原始股东所持有的

北京网鼎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网鼎总股本的

３０％

。 马瑞涌以人民币

４

，

０１４．５

万元，收购原始股东所持有

的北京网鼎

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网鼎总股本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收购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会议同意本次对北京网鼎的股权收购安排，批准了部分

收购北京网鼎股权的事项，并指派总经理马强先生，具体实施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二、本次股权收购各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共同收购方：

马瑞涌，男，身份证号码为身份证号码

２３０５２３１９７３０７２７＊＊＊＊

。 共同收购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拥有订立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 共同收购方与本公司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股权出让方：

席志波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３１０２２ｘｘｘ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

２２

号中

８

楼

１１０２

号

宋京京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３０５０４ｘｘｘ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０５

号

１４

号楼

３

单元

２４

号

金晖

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１１２２ｘｘｘｘ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１０

号院

２

楼

１

门

１１１

号

北京宏峰富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宏峰富源”）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９

号

Ｂ

座

２０４７

室

法定代表人：单齐云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９８９８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许可：项目投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网络系统集成；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

三、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概况：

名称：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０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宋京京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工程安

装、调试；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

、北京网鼎的财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３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以及公司

财务统计，北京网鼎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２

，

８２０

，

１２１．２６ ５６

，

６８９

，

９７５．４６

总负债

２１

，

０６１

，

０５１．８４ ２５

，

６３０

，

１９２．１６

净资产

３１

，

７５９

，

０６９．４２ ３１

，

０５９

，

７８３．３０

应收账款

２４

，

７０３

，

８２８．３８ １２

，

１２６

，

７３２．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营收入

３８

，

５３０

，

４１９．７３ ９９

，

６８３

，

７８７．２７

营业利润

８４９

，

９３７．５７ ３

，

６０６

，

４２５．２６

净利润

６９９

，

２８６．１２ ２

，

９８９

，

９６９．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７３６

，

２４２．６３ ３

，

０５８

，

０３１．８５

３

、收购前后北京网鼎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数量 占比 持股数量 占比

博彦科技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马瑞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席志波

２８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５６．４４％

宋京京

１５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１．４４％

金晖

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６．０８％

宏峰富源

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４％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北京网鼎或有事项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北京网鼎的担保、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将位于海淀区知春

路

１

号

１０

层

１００９

室房屋抵押给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担保、重大诉讼及仲

裁事项。

５

、北京网鼎与公司有无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北京网鼎无债权债务关系。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双方：

受让方：博彦科技、马瑞涌

出让方：席志波、宋京京、金晖、宏峰富源

２

、交易对价，及其确定依据

（

１

）评估结果

依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拟收购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卓信大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

号），通过收益现值法计算过程，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

的前提下，北京网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前账面价值

３

，

１７５．９０

万元，评估价值

５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审计结果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３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北京网鼎

的净资产为

３１

，

７５９

，

０６９．４２

元人民币。

（

３

）交易对价

考虑北京网鼎所持有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的不可复制性，和该公司现有的其他行业准入

资质的独特性，以及其业务的发展潜力和众多的国内客户资源，经交易双方协议决定给予一定的溢价收购

原始股东所持有的北京网鼎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网鼎股份的

１００％

，总收购价款为

５

，

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

其中博彦科技出资

１

，

７２０．５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网鼎原始股东所持有的北京网鼎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京

网鼎总股本的

３０％

。 马瑞涌以人民币

４

，

０１４．５

万元，收购原始股东所持有的北京网鼎

３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北

京网鼎总股本的

７０％

。

３

、交易款及其支付

根据北京网鼎所从事的系统集成及分销业务应收帐款账期较长的特点，以及交易双方制定了分

７

阶段

的付款方式，具体为：

付款时间 博彦科技支付 马瑞涌支付 合计

１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

７５

万元

１７５

万元

２５０

万元

２

工商变更后【

１０

】日内

１８７．５

万元

４３７．５

万元

６２５

万元

３

交接后【

１０

】日内

７７８．２

万元

１８１５．８

万元

２５９４

万元

４

交接后至工商变更日一年期间

的每个自然月第

１０

日内

上月回收的债权资

产

×３０％

首月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上月底回收的债权

资产

×３０％

上月回收的债权资

产

×７０％

首月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上月底

回收的债权资产

×

７０％

上月回收的债权资

产

首月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上月底回收的债权

资产

５

实现经营目标后【

１０

】日内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先到期的

时间为准

１２５

万元

３７５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６

工商变更日后一年后【

１０

】日内

（

５００

万元

－

未付的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

付款）

×３０％

（

５００

万元

－

未付的应

付账款及其他应付

款）

×７０％

５００

万元

－

未付的应

付账款及其他应付

款

７

工商变更日后第一年及第二年

期间

公司收回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受让方应促使公司及时通知原

始股东的代表席志波，并将所收回款项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至原始股东；或受让方与原始股东协商折价一次性向原始股东支

付未收回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 马瑞涌

及博彦科技按照

７０％

：

３０％

比例支付上述款项。

４

、批准及变更登记

在获得收购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之后，由原始股东、收购方共同负责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北京网鼎应给予一切协助和配合。

５

、交易款项的来源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

６

、股权及资产的转让和交割

北京网鼎须在本次股权收购工商变更完成后

３

日内，向收购方委派人员完成全部资产和相关文件的交

接。

７

、经营目标

本次股权转让后，北京网鼎的原始股东若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经营目标。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网鼎所拥有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和其拥有的国内行业准入资质，以及其现有的众多

客户资源，必将进一步帮助公司完善业务布局，提高大客户的业务粘性，满足大客户对软件开发与服务、行

业解决方案等全方位的需求。 此次收购后，公司将开拓国内众多新的市场领域，构建较全面的产业链布局。

为公司日后发展奠定基础。

六、本次收购可能带来的风险

１

、整合风险

北京网鼎所从事的系统集成等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模式和类型不同。在收购北京网鼎部分股权之后，

如不能做到资源与业务的有效整合，将会为公司经营带来风险。

２

、市场风险

北京网鼎自身业务发展在未来市场环境中可能遇到的系统性风险， 也会为公司本次收购带来不确定

性。

３

、管理风险

如在收购之后，北京网鼎出现管理不善，将会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

４

、财务风险

北京网鼎的未来的经营情况，将会影响到博彦科技的财务指标。若北京网鼎经营不善，会对公司财务带

来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关于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４

、审计报告

５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2

年

8

月

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6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都化工

"

或

"

公司

"

）控股股东宋睿先生函：宋睿先生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50

万股和

2011

年

9

月由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所增加质押的

750

万股，合计

1500

万股新都化工股份，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的手续。

截止目前， 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为

14,731.318

万股，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9,300

万

股，占宋睿先生持有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

63.13%

，占新都化工股份总数的

28.09%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2012-012

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

0.01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0

元（含税）；

2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1

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5]102

号《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

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09

元；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7

日；

4

、除息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8

月

14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2

年

8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09

元；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

10

股现金红利

0.09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7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8

月

14

日。

四、分派对象

本次分配对象为截至

2012

年

8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5]102

号《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公司向

个人投资者派发的红利由本公司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

0.001

元

/

股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0.009

元

/

股。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

[2009]47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司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派发的红利代扣企业所得税

0.001

元

/

股后，

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0.009

元

/

股。

公司向普通机构投资者派发的现金红利不扣税，为

0.01

元

/

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杨小姐

联系电话：

021-58400030

七、备查文件目录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2012-013

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过户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集团

"

）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方正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

11.65%

的股份，共计

255,613,016

股，作价

67,288.42

万元人民币出资至方正信息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

正信产

"

），过户手续已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方正信产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11.65%

的股份，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方正集团不

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方正集团持有方正信产

74%

股权，为方正信产控股股东，故本次股权过户完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8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8

月

1

日，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潘建清先生（持有本公司

47,755,1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11%

）通知，潘建清先生将持有的天通股份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

）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上述股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

手续。

截止目前，潘建清先生持有天通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887.76

万股。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编号：

2012-037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

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2012

年

7

月，公司继续贯彻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施，积极采取

行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于公司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项目，进行结构调整。 公司董事会责成相关管理人员继续对现有的门店

进行梳理。 对于经营情况良好的门店进行强化和复制，而对于经营情况不理想的门店进行调整，力争做精做

细。 将经营重点转向开发综商超市内的特渠店，通过降低租金、开发、运营管理等各项费用来控制成本，充分

利用综商超市具有相对稳定的客流量，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并通过丰富销售产品内容和会员卡返点制度的

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打造忠诚客户。 同时根据市场变化，加强产品的开发，完善管理体系与仓储、配送体

系，快速盈利，实现分销品牌内涵的充实和业态延伸，形成公司

"

独特的消费创意服务模式

"

的核心竞争力。

2012

年

7

月份，公司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新开设

15

家（其中直营店开设

1

家、特渠店

14

家），关闭

5

家（全部为

直营店）。 截止

2012

年

7

月

31

日，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有

242

家（其中，特渠店

154

家、直营店

88

家）。 公司正

积极构建

"

一伍一拾

"

加盟体系与网上购物电子商务体系等新型营销模式。 现已成立加盟店体系专项组建小

组，制定加盟体系相关制度和运营流程，接受加盟咨询，同时正在进行加盟样板店的装修。网上销售体系的构

建也在同步进行。 公司力争早日形成

"

一伍一拾

"

加盟体系与网上销售体系，实现

"

一伍一拾

"

连锁事业的快速

发展。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探索通过与同业巨头进行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优化

"

一伍一拾

"

公司股权结构，

提高项目的综合竞争力。

二、加强财务管理，提升经营实力。 公司财务部门强化资金的运筹与调度，积极应对宏观财政政策、货币

政策的变化对经营的潜在风险，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营运正常进行。严格控制存货及应收款项的额度，确

保生产资金的良性循环。

三、加强生产部门与全国五天分销对于市场信息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及时调

整产品结构和价格，以适应市场需求。努力降低滞销产品存货数量，寻求利润更大化，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

平。公司还要求全国五天分销机构收集市场信息，并且对

2012

年上半年销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根据

市场情况合理调整下半年的销售策略。

四、公司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提高综合管理能力。

组织专家团队，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梳理。 进一步优化内控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经营风险。

1

、生产方面：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专业性知识的培训，推行标准业务管理流程，实行高、中层人员与

现场管理人员优化组合和调岗制度。 同时加强各岗位的专业培训，提升各岗位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水平，提高

现场一线员工的整体素质。

2

、营销方面：公司通过学习与贯彻

"

三定一包

"

理念，通过加强管理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创建员工积极向

上、愉快和谐的工作氛围，来增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司于

7

月召开了全体员工

动员大会，提出新的绩效与薪酬挂钩方案，发挥员工的能动力。

3

、财务管理方面：组织公司财务管理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适应公司作为公众上市公司

的规范运作要求。 正在积极通过内控制度与管理体系的植入，建立

"

利润

"

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体系。

五、完善

"

中国·梦谷

--

上海西虹桥文化创意产业园

"

的经营管理。

产业园区

"

以经营为根本立足点、以服务为基本工作内涵、以管理为组织保障

"

的科学运营思路，通过经

营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为园区内入驻企业提供完善的综合配套服务，并且通过园区内企业资源共享，来充

分体现园区的内在商业价值，提高租金等各项收入。 随着园区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的

12

层创意大厦已经结

构封顶，内外部装修和相关招商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预计年底前可以完成客户入住，该项目将进一步提升

园区租金收入，扩大文化创意园区的影响力。

借助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政策扶植及上海西虹桥经济区快速发展的良好的势头， 公司积极与相

关部门沟通，正着手园区的重新规划。目前经有关部门批准，已将园区的建筑容积率提升。公司计划在园区内

再建设

8

万平方米的建筑，届时上海创意园区总面积将达到

21

万平方，将会成为该区域更有竞争力的创意

园区，以此来实现园区价值最大化。

六、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的融资功能，保障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同时加大存量资产的整合力度。考

虑到公司所处传统产业的局限性，公司正积极推进战略转型，尝试多元化经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七、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137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2-21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国家补助

资金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来的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产业振兴和技术

改造项目（中央评估）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

2012

】

1938

号）文件。根据文件内容，本

公司年产

1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生产线技改项目将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1,491

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补助资

金，该项资金到账日期视国家相关部门拨款进度而定。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540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37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

日北京时间

10:30

；

2.

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3

名，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1,777,69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02,708,474

股的

50.14 %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51,777,697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51,777,697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赵旭东、常娜娜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二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2-033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省

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98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30

万股新股；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

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一日


